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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頭
拓寬

一、 計畫概述

▌ 計畫緣起

▪ 新竹縣市生活圈擴大發展，致使【湖口~

新竹】區間地區性交通量需求大增，影

響國道1號進出車流及主線的交通運作

▪ 楊梅至新竹路段已為重現性壅塞路段

▌ 計畫目的

▪ 南下、北上中長程車輛改走高架路段，

提升國道服務水準

▪ 配合新竹地區發展需求，擴大五楊高架

道路服務績效，強化國道城際運輸功能，

同時可降低碳排放量並減少油耗，達到

永續、均衡的運輸目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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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計畫概述

▌ 計畫內容

▪ 北起「楊梅休息站」南至「頭份交流道」

▪ 路線以橋梁及路堤為主，湖口路段採截彎取直，設置「竹北轉接道」及「國3匝道」，全長約36公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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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造型式

橋梁 17.2km 48%

隧道 3.0km 8%

路工 15.8km 44%

計畫內容

總建設經費：1,314.15億元



一、 計畫概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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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聽會意見分類

▌ 第一場公聽會共計226份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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▌ 工程類意見

▪ 調整避開或遠離住家

▪ 橋墩柱可以調整移設

▪ 減少徵收面積

▪ 設置隔音牆

▪ 是否影響地方通行

▪ 地下水位、水土保持之影響

▪ 既有箱涵是否能一併拓寬

▪ 相關改善工程進度

▌ 用地及法規程序類意見

▪ 徵收後土地細碎，期望一併徵收

▪ 補償價格、價購價格如何

▪ 共有土地及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如何價購

▪ 是否有機會採設定地上權方式保留建物

▪ 需遷移之居民其居住如何安置需求

▪ 土地變小，無法蓋農舍

▪ 保留農保



二、工程分標

▌ 預計115年開工

▌ 預計121年8月完工

6

土建標規劃

71校前路

83湖口

91竹北

99新竹系統

95新竹

101頭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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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口隧道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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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系統交流道

←往茄苳



三、用地取得說明

▌ 盡量利用既有路權及使用公有地

▌ 土地使用分區、編定情形

▪ 經8處都市計畫區

▪ 都市土地鄰近住宅區、乙種工業區等都市發展

用地，餘為農業區、道路或綠地

▪ 其餘路段為非都市土地，多為農牧用地

▌ 預定進度

▪ 預計115年上半年完成非都市計畫區用地取得

▪ 預計115年下半年完成都市計畫區用地取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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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有
87%

私有
13%

需用公私土地佔比：



四、計畫期程

▌ 總建設經費1,314.15億元(工程經費1,221.59億元、用地費92.56億元)

▌ 預計於115年開工、121年8月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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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項目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

綜合規劃

工程設計

都市計畫變更及用地取得

施工招標

工
程
施
工

1-1(路堤+隧道，基設發包)

1-2(橋梁)

2-1(橋梁＋國1平面拓寬)

2-2(橋梁＋路堤)

驗收

112.12 行政院核定

120.8

121.8

118.8(竹北至公道五優先拓寬)

118.8(新竹系統以南平面優先拓寬)



五、廉政風險評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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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風險態樣

因應作為及對策

現有措施 新增對策

1 政策改變，影響計畫推動 與上級機關溝通
適時透過廉政平臺機制，邀請相關專家學者

提供意見協助解決問題

2 居民及環保團體抗爭
事先與環保團體溝通，並視需要辦理公民團

體座談會加強溝通

適時透過機關採購廉政平臺機制，邀請環境

部及相關環保專家學者提供意見協助解決問
題

3 用地取得不順
1. 依地方自治條例，進行合理補償
2. 委託不動產估價師，辦理市價查估

1. 查估過程全程錄音錄影，並事前通知土
地及改良物所有權人到場領勘

2. 適時將查估程序、法令規定及查估成果，
以去識別化方式，公開於機關採購廉政
平臺網站

4 招標不順

1. 招標前辦理公開閱覽，廣納意見，提升
廠商投標意願。

2. 優先以最有利標招標方式辦理，並妥善
評估符合投標資格之廠商家數。

1. 邀請政風及主計等監辦單位列席參加採
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，適時提供建議

2. 透過機關採購廉政平臺機制，導入外部
監督措施與諮詢管道，機先釐清疑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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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敬請指教



民意代表關心重點

▌ 是否會對周圍交通影響、阻斷道路

▪ 本案施工期間皆須保持既有道路之通行，若既有道路因工程因素有所阻斷時，亦將先新設替代

道路取代。亦可依高公局「高速公路國有公用土地提供使用注意事項」提出使用申請

▌ 路線是否可調整避開或遠離住家

▪ 辦理計畫路線為綜合該地區地形、地物及地質條件整體評估，並考量盡量避免拆遷既有建物，

研選所提出之建議方案，且高速公路因線形標準高難以進行彎繞，惟影響之建物若經本局檢討

可利用工程手段克服，將盡量減少拆遷，以減少工程對於居民影響

▌ 工程對山區之地下水位、水土保持之影響

▪ 有關地下水影響，因工程之需要，抽排水可能會使原地下水位下降，惟施工完成後因地下水會

自然補足，使地下水位逐漸回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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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聽會意見分類與回應



民意代表關心重點

▌ 是否設置隔音牆
▪ 設計階段已進行沿線環境噪音偵測，並依據目標年通車數量進行模擬，依模擬分析結果進行隔

音牆設計。若於完工後仍有建議設置隔音牆需求，可洽本局各區養護工程分局或當地環保局，

視需要辦理噪音監測作業，如有超過管制標準者，本局將訂定該路段噪音改善計畫，並經環保

局核定後，各區養護工程分局再據以辦理改善

▌ 既有箱涵拓寬
▪ 程既有穿越箱涵之地方道路，若現況已拓寬完成且道路寬度大於箱涵寬度，或擬進行拓寬者，

依規定請地方政府向國道養護管理機關提出箱涵拓寬改建需求，經審核同意後循序辦理

▌ 是否可一併徵收
▪ 協議價購：土地所有權人可於完成產權移轉登記後1年內向本局申請一併價購，本局將邀請申請

人及相關單位會勘，認定是否符合一併架構規定

▪ 一般徵收：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，用書面方式向土地所在地之地方政府或本

局（本局收到申請後將轉請地方政府續辦）申請一併徵收，初步審認後，亦將通知各申請人實

地會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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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聽會意見分類與回應



民意代表關心重點

▌ 增設校前路匝道

▪ 刻由桃園市政府辦理可行性評估作業，俟市府提出申請後本局再配合辦理相關審議作業

▌ 增設湖口第二交流道、竹北交流道改善

▪ 刻由新竹縣政府辦理可行性評估作業，俟縣府提出申請後本局再配合辦理相關審議作業

▌ 台68是否增設匝道

▪ 現正辦理台68線銜接楊頭段高架規劃工作

▌ 頭份交流道改善

▪ 目前頭份交流道改善可行性評估已於113年10月7日由交通部報院、10月25日本局函請苗栗縣

政府依工程會意見修正，俟院核定後由本局接續設計。縣府連絡道及交流道用地取得完成後，

本局可配合啟動頭份交流道改善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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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聽會意見分類與回應


